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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2024 年 9 月修订) 

 

第一章   总  则 

第一条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是面向优秀研究生的最高荣誉奖学金。为促进马

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培养质量，根据上海交通大学《关于开展

2023-2024 学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工作的通知》，制订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凡马克思主义学院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且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

计划的全日制（全脱产学习）研究生在学制期限基本修业年限内均

有资格申请。2024 年毕业的研究生不再具备申请研究生国家奖学金

资格。 

 

第二章   组织机构 

第三条 学院成立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，由学院党政领导担任委员

会主任，由分管教学副院长、学生工作副书记、科学史与文化研究

院院长、教师代表、学生代表担任委员，由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

组织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申请、评审工作。评审委员会成员如发生

与评审对象存在导学师生关系、亲属关系、直接经济利益关系或有

其他可能影响评审工作公平公正的情形，应当主动申请回避。 

 

第三章  申请和评选 

第四条 申请人基本条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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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 

2. 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； 

3. 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； 

4. 学习成绩优异，科研能力显著，发展潜力突出。 

第五条 申请人基本标准： 

1. 学习成绩：原则上在参评学年内学习成绩达到所在年级本专业前 50%。 

2. 科研成果：本年度奖学金的科研成果认定时间为上一年度 9 月 1 日起

至本年度 8 月 31 日。 

1) 原则上遵循“科研成果一次认定”的原则（凡之前作为材料提交并

获评奖学金的科研成果，不得作为此次申报的科研成果；申请本年

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研究生，若获评本奖项，则其本次申报的科

研成果，不得再用于申请其他各类奖学金）。 

2) 科研成果是与“马克思主义理论”、“科学技术史”、“科学技术哲学”

学科相关的，并以“上海交通大学”为作者单位公开发表的学术论

文或其它学术成果。 

3) 学术论文原则上应以第一作者发表见刊；如果是以第二作者发表的

论文，第一作者必须为本人导师。 

3. 社会服务：申请人须承担一定量的社会服务（包括：学院或导师指派

的社会服务任务，学校委派的挂职锻炼，西部计划，社团指导教师，

班主任，辅导员及校级学生干部，其他）。社会服务记录由个人申报、

导师认定，学院或学校相关职能单位审定。 

第六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具备申请资格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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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在校期间受到过违纪处分且尚未解除者； 

2. 参评学年内受到各类处分或院校通报批评者； 

3. 参评学年内违反学校学业诚信守则者； 

4. 参评学年学籍状态处于休学、保留学籍者；因国家公派出国留学、依

法服兵役或校际交流在境外学习者除外。 

第七条 评选流程 

1. 原则上采用“申报制”和“答辩制”的评选方式。 

2. 硕博连读研究生在注册为博士研究生之前，按照硕士研究生身份申请

国家奖学金；注册为博士研究生后，按照博士研究生身份申请国家奖

学金。 

3. 研究生本人提出申请，填写《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》，撰写个

人自传，并附课程学习成绩单，以及学术论文、专利等科研成果和社

会服务等有关证明材料，并报导师签字认定。申请材料弄虚作假者一

经发现即取消评奖资格，并依据校纪校规给予处分。 

4. 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，并组织答辩。

经集体讨论、投票后确定答辩结果，学院初评结果在学院内进行至少 5

个工作日的公示。 

5. 对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结果有异议的学生，可在学院公示阶段向学

院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诉，评审委员会应及时研究并予以答复。如学生

对学院做出的答复仍存在异议，可在学校公示阶段向学校评审领导小

组提请裁决。 

第四章  附  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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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 本办法由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解释，其它文件规定与

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 


